
登录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或登录招商

证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点击“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注册后登录），点击“信息维护”按照填写注意

事项的要求填写“投资者基本信息”及“投资者关联关系”信息。

第二步：点击“

ＩＰＯ

项目备案申请”，在“当前可申报

ＩＰＯ

项目列表”栏目下，

选择“中铝国际”项目并点击“申报”，在同意“承诺函”后进入“基本信息及关联

关系核查表”的报备页面，按照页面填写注意事项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

相关信息。 请投资者在确认所填写的信息完整无误后点击“提交”。

配售对象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

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

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

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供按以上法规规

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

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除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需提供《出资方

基本情况表》（包括 “附件

１－１

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附件

１－２

产品备案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注册文件核对表”）。 投资者管理多个产品需提供出资方基本情况

表的， 需按照下载的出资方信息模板

ＥＸＣＥＬ

文件， 全部产品填报在一张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见附件

１－１

示例），

ＥＸＣＥＬ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所有的产品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均合并在一个

ＰＤＦ

中上

传，

ＰＤＦ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第三步：前往“主页

－

查询我的备案申请”下载所有已提交的电子文件，并

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全部信息录入及材料上传后，报备状

态显示“报备已完成”，系统报备工作完成。

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投资者可在“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申

请”中修改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的申请信息；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

后，该项目转移至“已截止资料报备的

ＩＰＯ

项目申请”，投资者将无法对已提交

的信息进行修改。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

、所有的电子文件提交后还需下载打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

上传方能完成本次备案。 需下载签章后并上传的文件包括：《网下投资者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出资方基本情况表》（如有）；

２

、投资者须对其填写的信息的准确真实性、提交资料的准确完整性负责。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完成备案，或虽完成备

案但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的，则将无法参加询价配售或者初步报

价被界定为无效报价。

３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备页面中的填写注意事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安排专

人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期间（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接听咨询电话，号码为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０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

０７５５－

２３１８９７７４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进行。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管

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办理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数字证书， 成为申购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

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

报价。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

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

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

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发行人的估值情况，联

席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６００

万股，拟

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

购数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

不得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６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

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本发行方案“二、（三）、

２

自主配售投资者标准” 所列网

下投资者条件的；

（

６

）联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７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

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按照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

由少至多、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按照申购时间由晚到早的顺序排序，剔

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

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

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

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

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

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有效报价投资

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１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１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２９

，

５９０．６６６７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

原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的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流

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

、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

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

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

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时，

其申购数量为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

购款。

２

、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 （含

１

万

元）上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

网上申购。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

１

，

０００

股，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

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

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 《发行公

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

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

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决定

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

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

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４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１

日）在《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机制后， 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

投资者进行配售：

１

、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联席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 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

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２

、联席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

（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为

Ａ

类投资者；

（

２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

３

）其他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３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１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

２

）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

于

Ｃ

类投资者；

（

３

）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２０％

分别优先向

Ａ

类、

Ｂ

类配售；若

Ａ

类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向申购

数量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Ａ

类或

Ｂ

类全额配售，然后向

Ｃ

类配售剩余部分；

（

４

）当由于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２０％

而使得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于

Ａ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

使得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４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５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

止发行；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

发行；

７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所

有零股加总后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

有

Ａ

类投资者，则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

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

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

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有效

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将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

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４

日）刊登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

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

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

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下和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

情况请见《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

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

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志辉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９９

号

Ｃ

座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４０６８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４０６７９７

联系人：翟峰

２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０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４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０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４ ＣＨＥＵＮＧ ＫＡＵ ＹＩＮＧ Ｈ

股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ＣＨＡＮ ＣＨＥ ＨＵＮＧ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ＣＨＡＮ ＨＯＩ ＣＨＩ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ＣＨＯＷ ＳＩＵ ＬＩＮＧ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ＣＨＯＷ ＭＡＮ ＳＡＮＧ ＢＲＹＡＮ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ＨＯ ＨＯ ＴＡＫ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ＴＳＯ ＳＵＥＴ ＹＩＮＧ Ｈ

股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５３

，

０００ ０．００％

注

１

： 以上自然人股东数据资料通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获得。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自然人股东均未在本公司任职。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和外资股份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 《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筹）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９６

号），批准了本公司

的国有股权设置及管理方案，确认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

亿股，其中中铝公司持有

２２．１１６８

亿股，占总股本的

９６．１６％

，洛阳院持有

０．８８３２

亿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转

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４

号），同意本公司转为

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１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中含国有股份

２

，

２３６

，

６８４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８５％

；外资股份

３９９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

；股东中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中铝集团持有本公司

８１．７４％

股份，洛阳院持有本公司

３．２６％

股份，洛阳院为中铝集团的全资子企业。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中铝国际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领先的技术、工程服务与设备提供商，能为

有色金属产业链各个阶段以及其他行业提供完整业务链综合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及施工承包、装备制造及贸易。

（二）主要产品及服务

１

、工程设计及咨询

工程设计及咨询是公司的传统关键业务，涵盖有色金属行业的采矿、选矿、冶

炼、加工，建筑行业地质勘察、楼宇建造，以及能源、化工、环保行业工程设计等

领域。 公司主要客户为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建筑及其他行业施工发包单

位，即业主方。 公司技术人员专长涵盖工艺设计、设备设计、电气自动化、总图

运输、土木工程、公用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项目概预算及技术经济等超过

４０

个

专业范畴，承担了

２

，

０００

余项国家及行业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咨询和百余

项国外项目。

２

、工程及施工承包

中铝国际的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房屋建筑、公路、建材、电

力、水利、化工、矿山、市政公用、钢结构等领域。公司采用多项工程及施工承包业

务模式，包括

ＥＰＣ

、

ＥＰ

、

ＰＣ

、项目管理合同以及

ＢＴ

。 近几年，公司在国内外承担了

多项大型

ＥＰＣ

工程，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展

ＢＴ

等其它工程承包模式的实践。

３

、装备制造

装备制造是公司着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中铝国际坚持自主科技创新，专

注于有色金属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的研发，引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

术的发展方向。 公司装备制造主要产品包括定制的核心冶金及加工设备、环保设

备、机械及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系统及矿山安全监测与应急智能系统。公司的产

品应用于有色金属产业链多个范畴，包括采矿、选矿、冶炼及金属材料加工。

４

、贸易业务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公司在相关多元化的战略指导下，为加强成本和风险控制，

推行集中采购策略，同时适当调整和拓宽业务类型，在集中采购平台的建设过

程中拓展了与主业相关的设备及原材料贸易业务， 该类业务主要在设备公司

集中管理。公司未来仍将大力发展与有色金属相关的工程设计与咨询业务、工

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装备制造业务，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贸易业务。

（三）经营模式

１

、工程设计及咨询

工程咨询行业所属企业运用多学科知识、经验、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为

建设和工程类项目提供投资决策、管理服务和技术支持，以提高宏观与微观经

济效益。 工程咨询行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

１

）单一工程咨询业务模式

一般独立的顾问公司或单一的设计院采用此模式。 该类公司人员自十几人

至上百人规模不等，业务承接能力有限，主要从事单项小规模咨询业务，或承担

政府和业主委托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如资源和建设条件调研评价、建设方案选

择和技术经济评估论证等，并提出完整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部分公司还承担

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制和协助配合招标，以及充任业主的工程监理等工作。

（

２

）综合类工程咨询模式

该类机构一般以工程咨询中的勘察设计为核心业务， 既承担项目前期工

作，又承担项目设计和有关技术文件的编制，包括完整的设计图纸和相应方案

资料，还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和工程监理，但不从事工程承包业务。

（

３

）咨询施工一体化模式

该模式多以工程总承包形式存在，其服务范围包括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即从项目投资前期工作开始直至建成投产为止， 一般由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

企业所采用。

２

、工程及施工承包

近年来，在建设工程中采取工程总承包、推行工程项目管理已逐步成为一

种发展趋势，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

１

）施工总承包

施工总承包是指发包方将全部施工任务发包给一个施工单位或由多个施

工单位组成的施工联合体，可统称为“施工总承包单位”。 经发包人同意，施工

总承包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将部分施工任务分包给其他符合资质的分包商。

（

２

）工程总承包

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 按照合同约定对工

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

的承包。 主要有如下方式：

①

设计

－

采购

－

施工（

ＥＰＣ

）总承包

设计

－

采购

－

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

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

造价全面负责。

②

设计

－

施工（

ＥＣ

）总承包等

设计

－

施工总承包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 承担工程项目设

计和施工，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根据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类型和业主要求，工程总承包还可采用设计

－

采购总承包（

ＥＰ

）、采购

－

施工总承包（

ＰＣ

）等方式。

（

３

）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

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主要

有如下方式：

①

项目管理服务（

ＰＭ

）

项目管理服务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 在工程项目决策阶

段，为业主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项目策划；在工程项目实

施阶段，为业主提供招标代理、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试运行、竣工验

收等服务，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

和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一般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②

项目管理承包（

ＰＭＣ

）

项目管理承包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除完成项目管理服务

（

ＰＭ

）的全部工作内容外，还可以负责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初步设计等工作。对

于需要完成工程初步设计工作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应当具有相应的工程设计

资质。 项目管理承包企业一般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一定的管理风险和经济责任。

（

４

）其他模式

根据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 类型和业主要求， 还可采用其他项目管理方

式，如建设

－

移交（

ＢＴ

）、建设

－

经营

－

移交（

ＢＯＴ

）、建设

－

拥有

－

经营（

ＢＯＯ

）、建

设

－

拥有

－

经营

－

移交（

ＢＯＯＴ

）、公私合营模式（

ＰＰＰ

）等。

国内常用的

ＢＴ

模式指由业主通过合法渠道确定建设方，建设方按照业主

要求，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工程建设管理，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出资

回购。 一般由取得

ＢＴ

项目合同的建设方组建

ＢＴ

项目公司，按与业主签订合同

的约定进行融资、投资、设计和施工，竣工验收后交付使用，业主在合同规定时

间向建设方支付工程款并随之获得项目所有权。

ＰＰＰ

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

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

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

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ＰＰＰ

模式可以

分为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大类，其中：外包类

ＰＰＰ

项目一般是由政府投

资，私人部门承包整个项目中的一项或几项职能；特许经营类

ＰＰＰ

项目需要私

人参与部分或全部投资，并通过一定的合作机制与公共部门分担项目风险、共

享项目收益；私有化类

ＰＰＰ

项目则需要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在政府

的监管下，通过向用户收费收回投资实现利润。

３

、装备制造

公司通过将设备销售合同与工程设计及咨询和

ＥＰＣ

及

ＥＰ

合同打包方式取

得订单，或直接通过招投标与客户签订设备销售合同。 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后，

公司进行设备设计及采购原材料、零部件，随后开始进行生产。 产品经测试检

验合格后方可交付予客户。 公司技术人员会参与有关设备的现场安装、测试。

４

、贸易

根据风险控制方式不同，公司形成如下几类主要贸易模式：

（

１

）传统贸易模式

经过系统的市场信息调研与分析，综合利用海外与国内市场资源，结合科

学的仓储物流手段，低价购进、高价卖出以获取市场差价。

（

２

）信誉担保模式

针对资信优质、发展良好、规模较大的国内外上市公司，以及年销售收入

在

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国内大型企业，在一定额度内，允许该类公司以上市公司信

誉进行担保，双方开展贸易业务。

（

３

）资产抵押担保模式

对于大额预付款或应收帐款的大宗商品贸易， 合作方以企业资产进行抵

押担保。 设备公司委托中铝集团确定的相关中介机构对抵押资产进行现场评

估，将评估资产按照一定比例打折后，完全覆盖业务风险。

（

４

）过程货权掌控、销售价格锁定模式

该类模式的贸易业务细分为如下四类子模式： 一是将货物存放于第三方

物流仓库或港口，下游付款后提货，部分采用更加安全的信用证结算模式；二

是将货物存放于公司租用并看管的仓库，下游付款提货；三是选择资信良好、

生产稳定的上游供应商仓库， 下游付款后设备公司向供应商仓库下达指令提

货，同时严格控制货物总存放量；四是将货物存放于下游用户仓库，委托央企

物流企业如中外运、中储公司进行现场看管，款到提货。

（

５

）承保模式

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公司贸易业务进行保险，覆盖

９０％

贸易额，

剩余

１０％

通过收取下游用户保证金方式予以风险覆盖。

（四）采购模式

公司各子公司相关职能部门针对不同工程项目与业务需求编制、 审批供

应商名册并制定采购计划，其中包括原材料、设备采购以及工程分包业务，并

由公司工程管理部对采购业务及流程进行管理和监控。

（

１

）工程咨询和设计业务

工程咨询和设计业务主要依赖人力资源，对外采购的原材料和能源较少，

主要原材料为各类图纸、图册等。

（

２

）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

公司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主要采购原材料、设备，同时公司采取分包模式

将部分施工工作交给施工分包商。

①

原材料及设备采购

公司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材、水泥、铝材等，

设备主要包括原材料加工以及建筑用设备。

公司采用两种采购方法， 即公司直接采购及分包采购。 对于直接采购模

式，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会同项目公司或子公司采购部根据采购计划、合同要

求初步挑选合适的供应商，评价供应商能力和产品质量，筛选出备选供应商名

单；再由采购部邀请备选供应商参加投标。 获取投标文件后，由项目公司或子

公司进行评审及商务谈判，最终确定中标人。 签订采购合同后，项目经理根据

采购进度计划的要求，制定设备、材料采购计划，经采购经理批准后实施。对于

分包采购模式，公司在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后，将设备、施工材料等分包给

有经验的专业供货服务商或施工单位并与其签订包括施工服务在内的一揽子

分包合同，分包商将在公司的质量监控下购买原材料和设备。

公司境外采购方式较多，主要包括业主指定、招投标方式等，国内企业或

是当地企业均会配合项目采购。

②

分包模式

施工是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的重要环节， 公司通过分包方式将施工工作

交给专业施工单位，并建立了较为详细的施工质量全过程控制与管理机制，保

证工程建设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及业主要求。

公司选择施工分包商的主要流程如下：

Ａ．

项目整体策划：项目经理根据工程施工要求对项目的实施进行整体策划；

Ｂ．

制作招标文件：项目工程师制作招标文件，内容包括技术文件、报价清

单、合同样本、招标说明和其他补充说明；

Ｃ．

邀请招标：项目公司或子公司根据采购计划初步筛选合适的分包商邀

请招标。

Ｄ．

回标：收到分包商回标后，项目公司或子公司负责人进行筛选并初步确

定中标人；

Ｅ．

签订合同：项目经理与中标人商谈具体工程细节，签订合同；

Ｆ．

制作施工计划：分包商确定后，项目经理组织项目团队制作施工计划；

Ｇ．

施工及管理控制：项目经理负责对工程的施工进度、安全生产、环保要

求以及施工质量进行跟踪和管理，以确保施工的进度、费用、环境、安全和质量

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Ｈ．

试车：项目团队负责组织对工程试车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

Ｉ．

交付：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确保产品的交付符合规定要求并得到有效地

控制。

（

３

）装备制造业务

公司装备制造业务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材、电器仪表及零部件。公

司装备制造业务的采购模式与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采购模式类同。

（

４

）贸易业务

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中铝集团贸易类业务采购所需原材

料以及设备，包括有色金属、化工产品、设备以及其他大宗商品。

公司在贸易类业务采购前先进行资源调查，并且对供应商进行“三证”认

证，审查其经营资质、资金实力以及信用度。 此后公司业务人员直接与其面对

面洽谈业务相关事宜，进行采购合同的编写。待通过合同评审后双方盖章签订

合同并录入公司合同系统。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根据美国 《工程新闻记录》（

ＥＮＲ

）组织的

２０１７

年 “全球工程设计公司

１５０

强”、“国际工程设计公司

２２５

强”和“全球工程承包商

２５０

强”评选（以

２０１６

年收入

为依据），公司位列“国际工程设计公司

２２５

强”中中国企业第

１１

位，“全球工程设

计公司

１５０

强”中中国企业第

２０

位，“全球工程承包商

２５０

强”中中国企业第

３１

位。

根据最新的工程设计和承包领域排名情况， 发行人在中国同行业公司中

排名较为靠前。由于发行人专注于有色金属工程领域，因此在该等排名中的有

色金属工程细分领域，发行人均为第

１

名。 因此，发行人的行业地位较高。

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１

、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机器设备原值总计

８８

，

６４９．９５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３０

，

５４８．９０

万元，账面原值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机器设备情况主要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使用单位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成新率

１

八米立车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５４３．４０ ２７．１７ ５．００％

２

变电所工程设备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０２．７９ １６５．２３ ３２．８６％

３

动力配电设备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６３６．４１ ２０８．３１ ３２．７３％

４

立式滚齿机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６８５．７０ ２５２．４２ ３６．８１％

５

汽车起重机 中铝国际山东建设有限公司

８８８．０４ ４９．１１ ５．５３％

６

全路面起重机 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１

，

０４８．７９ ５２．４４ ５．００％

７

数控龙门镗铣床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０４７．０２ ３１１．２０ ２９．７２％

８

数控落地铣镗床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０．６７ ２４４．２６ ３０．５１％

９

数控落地镗铣床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７．１９ ３１．３６ ５．００％

１０

数控移动龙门镗铣床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５．２７ ３２．７６ ５．００％

１１

数控移动式镗铣床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７．２７ ６３．３６ ５．００％

１２

数控重型卧式车床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４．５２ ８７．０１ １５．６９％

１３

中式平台

－ＫＹ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４９．８０ ４３０．１１ ７８．２３％

１４

中央空调设备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５．５９ ４３０．６４ ３０．６４％

合计

１１

，

２１２．４６ ２

，

３８５．３８

２

、房屋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境内拥有

３３８

项房屋的所有权，建筑面积合计

４６９

，

７６４．１０

平方米，该等房屋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均位于发行人及其

下属企业已经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之上。其中，建筑面积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平

方米的主要房屋的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

号

证载权利人 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房屋所有权证 土地使用权证号

１

沈阳铝镁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和平区北大街

１８４－１

号（全

部）

３３

，

９４２．６６

办公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９８４００

号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字

第

０１３５

号

２

苏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沈浒路

２００

号

２３

，

０２２．５４

非居住

苏房权证园区字第

００４２２３２６

号

苏工园国用（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８５

号

３

中铝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海淀区杏石口

路

９９

号

２

幢

１５

，

３６８．１１

车位、综

合楼

Ｘ

京房权证海字第

２８０３５２

号

京海国用（

２０１１

出）

第

０００８９

号

４４

郑州九冶三维

化工机械有限

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长椿路

３９

号

３

幢

１３

，

３８１．２９

科研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２０１００５５２

号

郑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４７

号

５

中国有色金属长

沙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长沙市韶山北

路

８１

号

１１

，

８７７．５１

办公

长房权证芙蓉字第

７１２０００７９５

号

长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４８１６

号

６

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第六冶金

建设有限公司

中原区淮河西

路

３６

号

１－１６

层

１１

，

６５９．４３

办公

郑房权证字第

１１０１０４２０８３

号

郑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０

号

７

新疆九冶建设

有限公司

昌吉市昌高区

１

丘

２３

幢

１＃

生

产厂房

１１

，

５３９．８３

厂房

房权证昌高字第

００２２３６３０

号

昌市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１４００９６

号

８

沈阳铝镁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和平区和平北

大街

１８４

号

１１

，

１７８．０３

办公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９８３９８

号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字

第

０１３５

号

９

长沙有色冶金

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文艺路

１０１

号

第

０１４

栋全部

１１

，

１７１．４８

科研

长房权证芙蓉字第

７１１１５５４７８

号

长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４８１８

号

（二）无形资产

１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境内专利共计

２

，

７００

项，

其中发明专利

９３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

，

７６７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１

项。

２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

８８

宗已经取得土地证的自有土地，面积合

计为

１

，

７９３

，

６１４．９３

平方米。

３

、商标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已经申请注册的境内商标共

８２

项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工程设计及咨询、 工程及施工承包、 装备制造及贸

易。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铝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铝集团主

要未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控股股东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中铝公司签订《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将

中铝公司与公司间的潜在同业竞争减至最少。根据此协议，中铝公司承诺不会

并且将促使其附属公司（除中国铝业及其附属公司外）不会在核心业务上与公

司竞争，并授予公司新业务机会选择权、收购选择权及相关优先受让权。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向关联方供应商品或提供劳务

提供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

１８

，

１２０．０１ ２２

，

９３５．８１ ４４

，

８９２．５８

提供工程承包服务

８１７

，

４５４．３９ ２２０

，

５４１．６３ １５１

，

９４９．５８

装备制造及销售

４２

，

１２１．２５ ４８

，

２１３．１６ ２１

，

０００．５６

合计

８７７

，

６９５．６５ ２９１

，

６９０．６０ ２１７

，

８４２．７２

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

）

２４．３４％ １０．８２％ １０．３９％

采购关联方商品或接受劳务

采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

１０３

，

１２１．３５ １８

，

０８７．７１ １０

，

１５４．９８

采购的工程、建设和监理服务

１５

，

６１６．６４ １２

，

４００．０３ ２

，

９７７．４８

支付租赁费

１

，

２０３．０４ １

，

３０７．０１ １

，

１９２．２１

合计

１１９

，

９４１．０３ ３１

，

７９４．７５ １２

，

２７３．１３

占公司营业成本比例（

％

）

３．６７％ １．３２％ ０．７７％

与关联方的金融服务

中铝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２０４

，

８３１．００ １７１

，

９５３．８８ １２９

，

６６４．７９

中铝财务公司存款利息收入

１

，

２０５．００ １

，

３３４．１４ ９４３．６９

关联方贷款余额

１７０

，

７７８．３０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２００．００

关联方贷款利息支出

２

，

９０８．７６ ３

，

２０５．６２ ４

，

４５９．２８

商标许可使用费

－ － －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如下：

（

１

）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贵阳院提供委托贷款

中铝集团全资子公司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委

托贵州银行向贵阳院提供期限

１

年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利

率为

６．３％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到期。

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委托中铝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向贵阳院提供期限

２

年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利率为

４．７５％

，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到期。

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 委托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向贵阳院提供期限

１

年金额为

５

，

５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利率为

４．７５％

，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到期。

（

２

）洛阳院向中色科技提供委托贷款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洛阳院与中信银行洛阳分行签订委托借款合同，根据借

款合同，向中色科技提供为期

１

年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利率

为

５．４０％

。 该项借款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到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

月

２６

日，洛阳院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借款

合同，根据借款合同，向中色科技提供为期

１

年金额分别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

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利率为

４．５６７５％

。 该项借款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到期。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洛阳院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借款合同，根

据借款合同， 向中色科技提供为期

１

年金额分别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流

动资金借款，借款利率为

４．５６７５％

。 该项借款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到期。

（

３

）贵阳院向联营企业贵州中铝彩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协议，为贵州中铝彩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４６５

万元，借款

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９

日，贷款利率为

６．０％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协议，为贵州中铝彩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４６５

万元，借款

期限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贷款利率为

６．０％

。

（

４

）

２０１４

年十二冶向联营企业西安市统筹城乡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

滩支行签订协议， 为西安市统筹城乡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 金额为

５

亿元，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贷款利率为

１５．００％

。 西安市统筹城乡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支付利息

６

，

１２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５

，

２９３．９３

万元，已计提

坏账金额

１

，

５６８．６０

万元。

（

５

）收购昆勘院和山东技术控股权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公司分别从关联方收购昆勘院

１００％

的股权、山东技术

６０％

的

股权，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章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发行人股本形

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６

）与中铝公司、中国铝业共同投资成立中铝招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中铝国际、中铝公司及中国铝业就成立中铝招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铝招标”）订立合资合同。 中铝招标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中铝公

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占中铝招标注册资本的

５５％

；中国铝业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中铝招标注册资本的

２０％

；中铝国际以现金出资

人民币

１

，

２５０

万元，占中铝招标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铝国

际已实缴全部出资款

１

，

２５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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